附件一

一、广东省优秀企业文化单位、工作者评选标准：

1、“广东省优秀企业文化单位”评选标准：

（1）企业董事会（党委）、管理层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企业发展的战略位置，有明确的企业文化发展规划；

（2）企业积极倡导先进文化，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企业凝聚力强、工作效率高、管理效能好，企业文化对企业生产经营促进作用明显，企业经济效益良好； 

（3）企业有较完善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管理职能到位，运行有效，有固定的文化活动场所，企业文化活动开展活跃，员工参与积极性高；

（4）企业以人为本，从制度上关心员工的成长与发展，员工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员工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劳动关系和谐。

（5）企业有明确的社会责任定位，认真承担社会责任，依章纳税，诚信经营，企业及其产品品牌社会认知度、美誉度高，注重社会公益事业，企业三年内无严重事故和社会性不良现象发生。

2、“广东省优秀企业文化工作者”评选标准：

评选对象：企业领导、文化工作者。

（1）在企业任职两年以上，所在企业文化建设效果显著；

（2）所在企业文化管理体系的主要创建者或倡导者，所创建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运行有效；企业文化活动开展活跃，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作用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好。

（3）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企业文化，推动企业文化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事迹突出，在员工中有较高的威信；

（4）热爱企业文化工作，积极研究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规律，成绩显著。

二、申报说明：

1、申报优秀企业文化单位、工作者，均采取自荐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申报。 

2、申报单位和个人均应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

（1）优秀企业文化单位、工作者申报表；
（2）事迹材料。内容包括：企业文化建设现状、成果、典型案例和经验。材料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建设四方面进行撰写；先进工作者事迹材料要重点反映本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主要事迹。字数要求：事迹材料字数控制在5000字左右。

（3）申报单位需提供展示企业开展企业文化活动的4R照片3张、获奖证明等材料。

3、申报截止日期：2007年7月30日。

4、如企业对本企业的文化工作未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评审办公室可派专家帮助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工作的总结、提炼、咨询工作。
